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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的挑戰：華人教會應如何回應？

關啟文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
香港性文化學會主席

（本文寫於加拿大，於真理報加東版2003年8月刊登）

我五月底在香港結了婚，在六月底到多倫多渡假，原意是「嘆世界」，過一個悠長的蜜月假期，但事與願違，適逢加拿大政府一意孤行，要推行同性婚姻，因為我在香港一直有關心性文化的發展，也和同志運動多次交手，並且為了抗衡墮落的性文化，在近年成立了一個新機構：香港性文化學會，所以也有感動在這問題上參與(如在兩間華人教會的專題講座和一些訪問)，我在這裡分享我的一得之見，只是拋磚引玊，到最後只有加拿大的教會領袖和信徒集思廣益、齊心合力，才能作出最好的回應。
同性婚姻對教會的衝擊不容忽視
其實我與很多多倫多的信徒交談，很多人都感到同志運動來勢洶洶，不容忽視。我很認同這種感覺，因為只要回想同志運動的歷史，就知道同性戀者的訴求是不會輕易滿足的，同志運動一直視基督教會為頭號大敵，他們的目的不僅是自己的自由—事實上這目標己達到了，而是社會對同性戀的全面認同。一天教會仍然持守對同性戀行為的批判立場，同志運動就仍然會對教會施加壓力。
我們也不可輕信政府或同志運動的領袖的承諾，為了戰略性目的，過往的同志運動也多次作出妥協的姿態，但一旦時移勢易，他們就會提出新的要求，不達成不罷休。就以現在的同性婚姻法為例，好像同志運動和政府都願意承認教會有權不祝福同性婚姻，但我們若因此鬆懈下來，將來可能後悔莫及。就算加拿大最高法院現在承認教會有這種權利，不代表這種立場將來不會改變。再者，同志組織總可以找到事故向教會興訴訟，就算教會最終會勝訴，也不一定承受得到時間、心力和財政的壓力。
無論如何，同性婚姻制度化意味著同志運動的巨大勝利，它的意識形態將在文化中更佔主導的地位，縱使教會可以豁免，仍然會被很多人視作歧視同性戀者的罪魁禍首，教會愈來愈邊緣化，愈來愈少人願意在教會舉行婚禮，這一來，教會與文化的一個重要接觸點也會失去。在這種社會氣氛下，同志運動很可能會進一步爭取更嚴峻的反性傾向歧視法(如現在的所謂hate crime法例)，或把性傾向的範圍逐步擴大(如包括變性者、孌童辟者) 。總而言之，無論在言論上得罪同性戀者、不租屋給同性戀者、寫學術論文指出同性戀生活方式的不健康、在私人機構不給員工的同性伴侶福利、在學校不提倡同性戀等等，都可能構成有刑事責任的歧視行為。你可能認為我在危言聳聽，但在幾十年前初把同性戀非刑事化之際，誰又會想到今天同志運動會如此成功？
我們不應把同性戀者視作敵人，但在同志運動的步步進逼之下，我們不作回應，只是舉起雙手投降。若積極回應，或許仍可守住一定空間。
思想戰線不可不守
應如何作回應呢？其實同志運動的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的意識形態席捲主流傳媒，所以教會的思想戰線其實已經失守了，例如我到教會講座時，經常聽到信徒也接受同性戀是先天的講法。然而只要真正研究過這問題，都知道這講法是沒充分科學根據的。為何這麼多人接受呢？是因為同志運動不斷宣揚這訊息，而傳媒則有意無意散播這講法，而不加批判。久而久之，在一般人心中就形成同性戀者是先天的印象。教會若要有效抗衡同志運動，就必須多作研究(在這裡基督徒知識分子有很大的責任)，並用各樣方法把正確的訊息傳揚開去。這方面的資料很多，我在下面談一些重點，詳細的論據請參考最後的書目。
1) 沒充分科學根據同性戀是先天的：有關的科學研究都不能重覆，也有一些同志組織承認同性戀不是天生的(如美國的Parents, Family and Friends of Lesbians and Gays (PFLAG))。值得一提的是Robert Spitzer教授近年的改變，他一直是同志運動的支持者，就是在他的帶領之下，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在1973年把同性戀從精神病的分類中除名。然而幾年前他深入研究了二百個宣稱改變了同性戀傾向的人，最後承認他們很多人的改變是真實的。美國有一個專門研究和治療同性戀者的組織：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 Therapy of Homosexuality (NARTH) (可參看它網頁) ，此外有Exodus International致力關心和幫助同性戀者，有很多成功藉信仰得改戀的見證 (參Leadership University網頁, http://www.leaderu.com) 。
2) 十分之一的神話：同志運動經常宣揚有十分之一的人是同性戀者的說法。這數字來自金賽（Alfred Kinsey）在1940年做的研究，但是他的研究方法漏洞眾多。根據最新的調查，不同的地方大概有1%-4%的人是同性戀者。

3) 同性戀生活方式是不健康的：這方面的調查很多，數字大概吻合，特別是男同性戀者傾向濫交，他們的性伴侶數目動轍成千上百。所謂忠實的同性伴侶其實很多時都容許對方在外面攪關係。例如一個近期調查顯示，在156對同性伴侶中，只有7對是完全對對方忠誠的(他們在一起都少於五年) 。他們當中大部分人都不認同忠誠的理念，且認為一夫一妻制是有壓逼性的。此外，由於同性戀者者其中一個主要性交方式是肛交，而肛門可不是設計給性交的場所，所以同性戀者很易感染多種性病、肛門癌和直腸癌等疾病。
4) 以上的資料有雙重意義。第一，同性戀生活方式是不健康的，社會是沒有理由提倡這種生活方式的，但同性婚姻法正正是對同性戀的肯定和提倡。第二，支持同性婚姻的一個理據就是應平等看待同性戀與異性戀，但這論點已假設了同性戀與異性戀甚本上是有同等價值的生活方式。若資料顯示前者比後者在健全性和穩定性方面都大為遜色，那就是說並不應平等看待兩種生活方式。
5) 同性婚姻是人權的講法，在法理和倫理方面都大有問題。若同志結婚是基本人權，為何「包二奶」不是？又為何二男三女一起成立家庭不是人權？
6) 性傾向歧視的講法更大問題，因為性傾向除同性戀外，也應包括亂倫、孌童、獸交等。假若不應歧視性傾向，為何人不能跟狗結婚？這不是對有獸交性傾向者的歧視嗎？同樣邏輯，若不許父女、父子、母女、母子結婚，和不許成人與兒童結婚，則是對有近親戀(這是性解放人士對亂倫的新稱謂) 和孌童性傾向者的歧視！
7) 同性婚姻會動搖傳統家庭制度，然而健全的家庭制度又是穩定和健康的社會的必備條件。(以上三點請參下面洪子雲和我在2003年8月的《號角》的文章。)

8) 同性戀者並非弱勢群體，不需要受法律特別保護。同性戀者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在西方高於一般人，根據Simmons Market Research Bureau （with the U.S. Census Bureau）的近期調查，同志的每年家庭收入為55,430美元，而一般家庭的平均收入只有32,144美元。同志中有大學學位的比例較一般人高三倍（59.6%：18%），他們有專業資格或任職管理階層的比例較一般人亦高三倍（49%：15.9%）。
9) 同性婚姻制度化會危害孩子，例如一個調查顯示，同性父母的孩子有29%受過性侵犯，異性父母的相應數字只是0.6%。同性戀者的健康和情緒問題都使同性伴侶不適宜作父母，但收養子女權是同志運動極力爭取的目標。這樣是否把孩子作政治運動和社會實驗的試驗品呢？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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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積極和持久的行動回應
華人教會很多時面對社會問題都是急就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然而同志運動則是一個持續不斷且專心一志的運動，一旦這樣比較，則高下立判。要有效回應同志運動，教會必定要成立長期的「特種部隊」，持續地作研究，不斷作教會內外的教育工作，和組織可以行動的群眾。可作的行動包括：
1) 簽名運動，寫信給議員，約見官員，表達意見。
2) 草議立場書，透過不同渠道發表。
3) 在情況緊急時要遊行請願。
4) 組織家長，向宣揚同性戀者的老師和校方表達抗議。這是家長的權利。
這場仗的確是難打的，但我們不打就一定輸。若努力抗爭，靠著神的恩典，我們或許仍能在世上發揮光和鹽的作用。
同性婚姻與我何干？
關啟文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
香港性文化學會主席

（本文寫於加拿大，於號角加東版2003年8月刊登）
最近加拿大政府決意推行同性婚姻，激發了不少爭論。有些人認為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一定要反對到底，但另一些人則認為容許同性戀者結婚沒有甚麼大不了，反正這是他們兩個人的私事，與我們無關。甚至有一些人自命開明，認為同意同性婚姻才是前進、寬容，反對同性婚姻就是守舊、不寬容。這種看法真的對嗎？
同性婚姻關乎社會制度，並非私人問題
有些人以為不准許同性婚姻，即是說不許彼此相愛的同性戀者長相廝守，這樣不是在干涉同性戀者的私人生活，和相當不人道嗎？這可是天大的誤解，因為其實同性性行為在加拿大早已非刑事化多年，今天兩個同性戀者若兩情相悅，隨時可以山盟海誓、住在一起、永不分離，甚至可以大宴親朋(幾年前台灣作家許佑生就這樣做），朋友若然喜歡可以以夫婦稱呼他們，若有機構願意，也可以給予他們夫妻般的福利。沒有人或法律會阻止他們或人們如此做，那究竟爭取同性婚姻者在爭取甚麼？
他們所爭取的其實是同性婚姻的制度化，這意味著傳統一夫一妻制的顛覆，和社會整體對同性戀全然認同，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分別將會完全泯滅。這必然帶來社會制度、價值觀念和整體文化的改變，在道德上並非中立，也與每個人息息相關，所以不單是同性戀者的自由的問題(他們已有很多自由)。對同性婚姻的肯定代表某種價值觀，一旦同性婚姻制度化，這種價值觀就會強加於每一個人——無論他認不認同同性戀行為。(究竟誰是在攪霸權呢？)然而不少人會說，這種改變正正合乎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就是人權。
若同志結婚是基本人權，為何「包二奶」不是？

很多同性婚姻的支持者經常振振有辭地說，同志結婚是基本人權，所以反對同性婚姻就是侵害同性戀者的人權。但我們怎知道這說法是對呢？同志結婚的權利沒有記在世界人權宣言裡面(所有國際人權公約提到的結婚權都是指異性戀婚姻)，到現在也不受美國最高法院承認(Bowers vs. Hardwick) ，亦有其他國際和加拿大的案例顯示，同性婚姻並非人權的問題(參〈婚姻及同性結合合法化(2)〉，《真理報》2003年7月)。難道任何人大聲提出要求，這些要求就變成人權？同樣有很多人高姿態宣稱販毒、賣翻版、賣淫等活動是人權(全都是你情我願的)，難道我們都要接受這些講法？因此，同志運動有責任去證明同性婚姻這種有爭議性的行為真的是人權，不然其他人沒有必要同意。(一些人把同志的訴求當作不證自明的真理，而且訴諸權利的語言，把反對者定性為反人權的惡魔，又是否一種打壓異見的手法呢？)

打一個比喻：大家都知道不少男人深深喜愛「包二奶」(有時不只一個)，並感到這是他們內心很強烈和自然的傾向，他們可稱為「多妻傾向者」(也是一種普遍的性傾向) 。現在的加拿大政府認為把婚姻的定義，由「一男一女的結合」改為「兩個人的結合」，才算開明和不歧視，但我想多妻傾向者未必滿意。他會質問：「為何要把婚姻限於兩個人？我的多妻傾向可是天生的啊！社會禁止我這種傾向得到滿足，實在是不人道。我沒有強逼任何人，我多位紅顏知己都願意與我長相廝守，並且互相接納，我們這樣做可是我們的基本人權啊！所以加拿大政府提出的婚姻的新定義仍然在侵犯我們多妻傾向者的基本人權！」不知道同性婚姻的支持者會怎樣回應這種訴求呢？
我們要慎防把基本人權的範圍無限擴充，其實普遍人權建基於人性的尊嚴，而不是某種行為或傾向，所以普遍人權不代表要對所有行為一視同仁。任何社會都有一些制度賦與某種行為一些額外權利，家庭制度也如是，假若全無限制，根本就談不上是制度。假若有限制，始終難免有排斥性，就算多夫多妻制也排斥了想跟自己心愛的狗結婚的人的「權利」！

假若不應歧視性傾向，為何人不能跟狗結婚？
我以上所說的並非空想例子，多倫多真的有一個女人想跟自己心愛的狗結婚，只是政府不承認。加拿大的法官判婚姻的舊定義違憲，就是因為沒有平等對待有不同性傾向的人，所以構成性傾向歧視。然而「性傾向」的意思是指對某種性表達方式的特別喜好，除同性戀外，也應包括亂倫、孌童、獸交等。所以按這種思路，若不許人和動物結婚，也應算是對有獸交性傾向者的歧視。若不許父女、父子、母女、母子結婚，和不許成人與兒童結婚，則是對有近親戀(這是性解放人士對亂倫的新稱謂) 和孌童性傾向者的歧視！
我不是說支持同性婚姻的人都贊成亂倫和孌童，我只是不明白為何同樣的邏輯不應用於後者。再者，同志運動活躍分子事實上在提倡一種革命性的性哲學。如香港的一個同志組織「姊妹同志」就鼓吹「多元性愛選擇」，「不設底線」。在論到亂倫、孌童等時，一份同志運動的教材說：「若果沒有人因此而受到傷害，又或是…參與的各方面都是自願…我們亦沒有權利去干涉和判斷別人…的生活模式。」即是說政府不應管制亂倫、孌童。香港的性權協會積極爭取性小眾的性權，孌童和亂倫者不也是性小眾嗎？其實在1972年美國兩百多個同志組織的共同綱領，便要求廢除性行為的所有年齡限制。在美國的同志運動裡，就有一個「全國男人男孩戀協會」(NAMBLA)，正有組織地爭取孌童合法化。對同志運動來說，多元性愛好像彩虹，美不勝收，難道偏偏(雙方自願的)孌童、亂倫等就排斥在彩虹之外？他們亦常說性好像握手和運動，那亂倫(或孌童)就好像和父母(或青少年)握手和運動一樣，有何不可？ 

同性婚姻不會破壞一夫一妻制？
不少人認為同性婚姻不會破壞一夫一妻制，他們想：同性戀者可以結婚，同時異性戀者亦可以結合，兩者是可以並存的，所以容許同性結婚並沒有破壞一夫一妻制。然而按這種邏輯，容許多妻傾向者與幾位(自願的)女子結婚，容讓納妾和蓄婢(在以前的香港是合法的)也沒有破壞一夫一妻制度嗎？當然不是，每種制度都有排斥性，一夫一妻之所以是一種制度，就是因為一夫一妻的結合是唯一受法律承認的選擇。同性結合本身不是一夫與一妻的結合，這已打破了一夫一妻制度。
再者，支持同性婚姻的論據也同樣支持多妻多夫的結合，若同性戀者能結婚是他們的人權(因為他們沒有傷害別人云云)，那多妻(夫)傾向者也可說他們能結婚也是天賦人權(因為他們也沒有傷害別人云云)。(我們且要承認社會已侵犯了他們的人權多年，或許也應對當年被褫奪妾婢的人道歉和作出賠償吧。)也可能有五位雙性戀者(二男三女)堅持組成五人家庭是他們的人權。如此類推，結果就是香港的性博士吳敏倫大力提倡的多元化婚姻制。其實同志運動不支持一夫一妻制並非秘密(可能為了戰略性原故暫時容忍一「夫」一「妻」制)。荷蘭的同志運動領袖施帕爾曼公開表示，成功爭取同性婚姻合法化後，下一個目標就是三人結婚。
結語
表面看來，同性婚姻制度化只是多了些自由，沒有甚麼大不了，然而只要清楚爭取同性婚姻後面的意識形態，就不難覺察，這樣做等於宣告婚姻沒有客觀性，更談不上神聖。婚姻的結合是完全主觀的，任何人、生物或事物走在一起都可算是婚姻，這一來，婚姻制度的基礎就會被摧毀。因此，容許同性伴侶進入婚姻關係，縱使惡果不一定在短期內顯露，但長遠來說，必定動搖傳統家庭制度。然而健全的家庭制度又是穩定和健康的社會的必備條件，所以同性婚姻對整個社會的長遠危害，我們萬萬不能掉以輕心。
合法化同性婚姻，就好像把社會的福祉置於危險的滑坡之上，我們真的要這樣做嗎？我們也要問，或許有少數法官和官員深信這種改變不會帶來危害，他們的動機也是良善的，但他們有權強逼所有人放棄行之有效的一夫一妻制，與他們一起進行這麼冒險的社會實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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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同性戀者衝擊天主教堂一事，引起有關同性婚姻的討論，有議員認為基於對同性戀者的尊重應該賦予其合法的婚姻地位，但筆者認為尊重同性戀者個人選擇是一回事，對其行為加以認同、鼓勵，視之為美事，甚至以給予法律和社會上的認可又是另一回事。

◆難以身作則 教育下一代◆

　　根據外國經驗，同性婚姻一旦合法，日後同性戀者便可以申請領養，學校的教科書將要更改有關「婚姻」、「家庭」的內容，因家庭可能不再只是有爸爸、有媽媽；更可能是有爸爸、有爸爸，爸爸愛爸爸……整個社會對婚姻及家庭的價值觀念將會造成極大的影響。

　　家庭是社會的重要基石，一個健康的家庭可以為下一代提供良好的環境，對於社會日後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而穩固的婚姻正是為家庭奠下重要的基礎，而現今的婚姻制度是對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加以認同及保護，所以婚姻制度一向是社會的一個重要制度，而婚姻制度自古至今亦是為男女結合而設的，因男女的結合可以生育兒女，建立家庭，延續人類社會。在婚姻中男女之間亦可以互補彼此性別上的不足，及為下一代的兩性關係學習提供理想的環境，一方面肯定自身的性別身份，另一方面認識兩性間的差異，透過父母兩性彼此的相愛，學會與異性相處，從而建立健康的人格。

　　不過，同性伴侶不能進行自然生育，亦明顯是缺乏了一種性別模範，對兒童性別成長恐怕有不良影響，故此不能如異性婚姻般作為社會基石，亦對社會長遠發展沒有促進公共利益。

　　根據西方不少研究顯示，同性性行為對身體及精神健康造成不少負面影響，最近美國亦有調查發現，同性伴侶間存在嚴重的暴力問題（Domestic Violence），可見隨著同性伴侶的增加對社會可能造成不良影響，試問社會為何要立法去加以肯定及鼓勵呢？

◆衝擊社會制度 與人權無關◆

　　支持同性結合應有婚姻的地位，其實是假設了同性戀與異性戀本質上無異，但這假設是有問題的，無論回顧世界數千年的發展，看大自然的秩序，甚至男女身體的構造，都明顯得知男女才是必然的配對，同性戀行為明顯是違反自然及人類本性的行為，有違人性尊嚴，所以中西方哲學的傳統及世界各大宗教，甚至中國社會自傳統至今都視同性戀為不道德行為。美國最近調查顯示，52%的美國人支持立法禁止同性戀結婚，而現今社會中大多數人士都認為同性戀是具爭議的行為。

　　同性戀非刑事化已體現了社會對少數具道德爭議行為的寬容，我們亦不反對同性戀者像其他市民一樣享有基本的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但同性戀與異性戀根本是兩回事，不可等同看待，而同性婚姻對整個社會及婚姻制度亦會造成一定衝擊，與個人權利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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